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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破产法律制度正处于重要的变革时期，个人破产制度建构是破产制度变革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

一。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正

式提出，推动个人破产立法。个人破产制度建构将扩展破产法的作用范围。破产法将进一步在社会保障、

经济发展发挥保障性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刑法对规范妨害破产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作为各个部门的保障法，应积极回应破产法制度的变革。本文主要围绕在当前个人破产背景下，债

务人、债权人、破产事务执行人可能存在的妨害破产行为，以及针对这些行为，借鉴国外现有立法，提

出符合我国当前情形的相关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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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nkruptcy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is in an important reform period at present. The construc-
tion of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concerned issues in the reform of bankruptcy 
system. On May 11, 2020,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fficially proposed in the “Opinions on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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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personal bankruptcy legislation. The construc-
tion of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will expand the scope of function of the bankruptcy law. The bank-
ruptcy law will further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con-
text, the criminal law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gulating the acts of impeding bankruptcy and main-
tain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the protection law of various departments, criminal law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reform of bankruptcy law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possible ob-
structive bankruptcy behaviors of debtors, creditors, and bankruptcy executor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personal bankruptcy, and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sit-
uation in China by drawing on existing foreign legislation to address these behaviors. 

 
Keywords 
Personal Bankruptcy, Bankruptcy Crime, Bankruptcy Fraud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等罪名基本上系统地构建了防范企业破产违法犯罪

行为的防范体系。但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现行刑法涉及破产犯罪的相关制度需不断完善，以适应个人

破产制度的发展。如在破产过程中个人债务人、债权人以及依法执行破产事务人员可能存在的滥用与不

当行为予以全面规范。 

2. 个人破产背景存在的妨害破产行为 

2.1. 个人破产债务人的不当行为 

2.1.1. 个人破产债务人隐匿、转移、处分财产的行为 
个人破产债务人基于逃避债务的欺诈恶意，对债务人财产的隐匿、转移、处分。这些行为在实质上

减少了可用于清偿的债务人财产。德国法着重对这些行为作出规定，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或濒临无支付

能力或已经无支付能力”时，对宣告破产程序中属于破产人的财产部分加以转移或隐匿，或以违反通常

经济的要求的方式加以损坏、破坏或使其不能使用。在我国以往的虚假破产犯罪规范中，比较多地强调

“虚假”，在现行有效的刑法规范中，对于虚假破产犯罪的罪状描述为“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

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在这一罪状描

述中，更应被强调的不应是“实施虚假破产”，而应是在债务人出现破产状态时，对债务人财产的“隐

匿”“减少”“转移”“处分”。 

2.1.2. 个人破产债务人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欺诈行为 
以《深圳条例》为例，该条例第 167 条中所列举的债务人行为包括提供虚假、变造资料，作虚假陈述

或者误导性陈述的、隐匿、毁弃、伪造，或者变造财务凭证、印章、信函文书、电子文件等资料物件等。

上述行为均可达到隐匿财产，使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陷入错误认识，影响破产债权的实现。 

2.1.3. 个人破产债务人实施挥霍财产等不当交易行为 
与企业不同，个人对财产的不当处置方式更加多元化。如挥霍财产、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处置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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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赌博等方式，使得债权难以实现，侵犯债权人合法权益。德国刑法考虑到破产程序中，个人行为

与企业行为的差异，对此种情形做出规定，如因投机交易、赌博承担债务的情形、赊购货物低价处分、

以违反通常交易方式进行货物或有价证券的亏本交易、投机交易或差额交易，或以非经济的支付、赌博

或打赌而损耗大量金钱或负债。通过信贷获得货物或有价证券，将信贷的货物或有价证券及其衍生物以

违反通常经济的要求的方式以明显低于其价值让与他人或作其他处置。 

2.1.4. 个人破产债务人优待个别债权人的行为 
与企业性质不同，个人破产时因个人人际关系等因素，会出现对债权人的个别优待，对某个债权优

先偿还。因此对债权人的优待行为也需要刑法的规制。 

2.2. 个人债权人的不当行为 

2.2.1. 个人破产债权人不当主张债权的行为 
个人破产债权人通过向债务人索要、诉讼等方式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以实现债务清偿的目的。债务

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主张债权的行为在破产法中将被重新评价。破产法规定，在债务人进入破产

程序前的一定期间内的清偿行为可以被撤销。这一立法目的是防止出现个别债权人为获优先或优惠的清

偿而提前主张债权或债务人和个别债权人恶意串通以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从而破坏破产程序对债权人

的公平对待原则，同时也预防债权人为了实现其债权均提前向债务人主张，加速债务人的清偿不能。但

上述因债权人行为导致的优待并不在刑法规制的范围内，因为刑法所规制的是债务人的主观故意，如主

动向个别债务人偿还债务或提供担保等。当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向全部债权人清偿债务时，未获优待清

偿的债权人权益会受到损害([1], pp. 199-200)。 

2.2.2. 个人破产债权人滥用权利行为 
德国破产法奉行当事人申请主义，我国破产法尚未采用此种制度，但频繁申请破产的行为极易侵害

债权人的权益。我国《企业破产法》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

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破产申请的行为可直接产生债权人追索债务行为的中止。实践中，申请破

产行为通常会成为债务人阻碍债权人追债的方式。当债务人为逃避债权人追债而申请破产时，债务人并

未达到破产的标准，但债务人频繁申请破产以达到持续暂停债权人的追债行为，但因未满足破产条件，

无法进入破产程序，又不用真正在破产程序中清偿债权人债务。 
与企业破产相比个人破产更易出现债权人的破产滥用行为。债权人破产滥用行为主要包括申报虚假

债权等欺诈手段从债务人财产中获得不当利益和与债务人串通进行破产欺诈。欺诈主要表现为虚假申报

债权，虚假申报债权包括捏造本不存在的债权，或者债权本身存在，增加债权金额加重债务人的负担。

部分个人债务人因缺乏对法律及财务的专业知识，会经常性发生个人缺少相关的财务账目，为债权人伪

造虚假文件提供了便利条件。恶意串通主要表现为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

情形，恶意串通主要通过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表现。作为的表现方式如在破产重整计划中，对债务人更

为有利的重整计划投赞成票，以便自债务人处取得相应好处。不作为的表现如债权人会议中，不对债务

人的债务豁免财产提出异议，使得债务人保留更多的财产，以便日后与债务人私下交易或者取得其他好

处。上述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均违背了破产法所保护的债权人得以公平公正受偿的目的[2]。 

2.3. 依法执行个人破产事务的人员的不当行为 

依法执行破产事务人员主要是指管理个人破产债务人财产的相关人员，如破产管理人或其聘用的人

员。美国刑法对依法执行破产事务人员的不当行为的犯罪主体进行概括性列举，主要包括受托人、保管

人、执行人、律师或法院指定的其他依法执行破产事务的人员或作为代理人、雇员或由前述依法执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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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事务的人员雇用为债务人财产提供服务的身份，参与债务人财产管理，有权接触债务人财产或文件的

人。上述人员的不当行为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1) 阻碍个人破产债权人实现债权。如拒绝向债权人提供债务人信息或提供不实信息； 
2) 侵占与挪用债务人财产。上述人员，出于管理债务人财产的便利条件，挪用、转让债务人财产，

或通过隐匿、销毁债务人账目文件的行为，直接将债务人财产据为己有； 
3) 从债务人财产中攫取不当利益。如破产管理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直接或间接购买其担任破

产管理人的债务人财产。或者任何与破产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律师或其他人员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律师恶

意串通，意图自债务人财产中向律师支付律师费或其他报酬。上述行为美国刑法中均有规定，但我国刑

法中目前未对上述行为加以规制。 

3. 个人破产背景下对妨害破产行为的刑法应对措施 

3.1. 对个人破产债务人不当行为的规制 

3.1.1. 将个人破产债务人欺诈行为列入刑法 
美国刑法对债务人隐瞒个人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欺诈行为进行了列举：债务人故意向执行破产事

务人员或联邦受托人员隐瞒债务人的任何财产；债务人故意在破产程序中作虚假宣誓或陈述；故意在破

产案件中作虚假声明、证明、凭证或相关伪证；在准备申请进入破产程序或已经提出破产申请后，故意

隐藏、销毁、毁损、篡改或在与债务人财产或财务有关的任何记录信息中作出虚假记录；或者在申请启

动程序后，故意拒绝向保管人、受托人、执行人或其他法院指定依法执行破产事务的人员或联邦受托人

提供其控制的与债务人财产或财务相关的任何记录信息如账簿、文件、记录和档案等。《德国刑法典》

也有对类似行为的规定，依法有义务记载商业账簿而不记载，或将商业账簿的记载变更，使得商业账簿

很难反映债务人的真实性财产情况；商人将其依商法有义务保管的商业账簿或其他资料，在保管期届满

前转移、隐匿、毁弃或损坏，由此增加查阅其财产状况困难的；违反商法规定为增加查阅其财产状况的

困难而提出资产负债表，或对其财产的资产负债表或财产清单，不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的。德国刑法典

的规定主要针对商人，但商人包括商自然人在内。我国刑法可借鉴美国刑法和德国刑法将债务人对隐瞒

个人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欺诈行为进行规制([1], p. 199)。 

3.1.2. 将个人破产债务人个别优待清偿行为列入刑法 
德国刑法中对优待债权人的犯罪行为规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 283 条，债务人明知自

身不具备偿还能力时，在某个债权人未要求或未在当时要求其偿还时，债务人主动对债权人提供担保或

满足其债权，故意使某个债权人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同时德国刑法中对该行为的处罚成就条件也做

出了规定，即该行为仅在停止支付，或就其财产宣告破产程序或宣告破产的申请因缺乏破产人财产而被

驳回时，始可处罚[3]。德国刑法中规定的“优待债权人”行为，是指债务人故意使个别或部分债权人获

得更多清偿的行为，在我国现有破产法理论中也被称为偏颇性清偿行为或者偏惠性清偿行为。此行为在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使得全部债权人得以清偿时，使得债权人不能平等受偿，侵犯债权人权益。 
因此，德国刑法规定了个别优待清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的情形，即当债务人在破产程序进程中或债

务人的财产无法使得债权人全部得到清偿时。如债务人财产充足，债务人有选择优先向任一债权人偿还

债务的权利，因为这种行为并不会损害其他债权的权益。 

3.2. 对个人破产债权人不当行为的规制 

3.2.1. 将个人破产债权人欺诈行为列入刑法 
美国刑法中规定，行为人本人或通过其委托代理人故意实施欺诈行为从债权人处取得财产的行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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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犯罪。如债权人通过伪造债权相关证明，以行使对债务人财产实施取回权，在实质上造成债务人财产

减少的实质性结果。同时行为人虚假申报或主张虚假债权的行为也构成犯罪。美国刑法第 156 条以“故

意忽视破产法或规则”一款对上述行为作出了规定，若破产案件或相关程序因破产申请准备人故意以任

何方式忽视《美国法典》第 11 编或《联邦破产程序规则》的要求而被驳回，则该破产申请准备人应依照

本编规定处以罚金，或 1 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处。这里的“破产申请准备人”是指除债务人的律师或

该律师的雇员之外，准备破产申请文件的人。 

3.2.2. 将个人破产债权人滥用行为列入刑法 
个人破产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行为，无论是通过作为方式或者通过不作为的方式，美国刑法

第 152 条均作出相应规定，故意且具有欺诈性地以在破产案件中作为或不作为为条件，给予、提议给予、

接受或试图获得任何金钱或财产、酬劳、报偿、奖励、好处或承诺的行为构成犯罪。 

3.3. 对执行破产事务人不当行为的规制 

3.3.1. 个人破产事务管理中公权力的介入 
个人破产背景下，因个人财产较企业相比，通常较少，支付给管理人的费用较低，因此合规的企业

破产管理人并不愿意承接个人破产案件。以深圳为例，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已经呈现出个人破产公权

力介入的需求。如深圳设立破产事务管理署，负责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管理以及个人债务人财产的调查，

以及建立个人破产事务的协调机制等，主持庭外和解等职责。温州在其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中，也探

索建立公职管理人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公共法律服务部门为公职管理人的管理机构，编制公职管理人名

册，进入个人债务破产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从公职管理人名册中指定公职管理人担任个人债务清

理管理人。之所以需要公权力的接入，是由于如这类人员滥用权力，利用其有权处置债务人财产权力的

便利条件获取不当利益，进行利益交换，如偏袒个别债权人或阻碍个人债权人实现债权，或非法处置债

务人财产，这些行为均会破产程序的秩序，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3.2. 将规范破产事务管理人的行为列入刑法 
美国刑法对阻碍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行为作出了规定。美国刑法规定，拒绝当事人或联邦托管人查阅

与债务人财物相关的文件或账目。美国刑法第 154 条规定了执行破产事务的人员拒绝提供信息给当事人

或者联邦托管人的情形。该条规定，故意拒绝给予获得法院指令的当事人合理机会，让其查阅与其所掌

管的债务人财产(破产财团)事务有关的文件及账目。我国可借鉴美国刑法，将破产事务管理人利用职务之

便，妨害个人破产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行为列入刑法，保障债权人顺利实现债权[4]。 

4. 结语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有效保障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法律有效

实施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完善的刑法规范是个人破产制度的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同

时，防范个人破产制度中可能出现的侵害债权人权利的违法行为。法律虽然具有滞后性，个人破产制度

实施以后，必然出现涉及个人破产制度的相关犯罪行为。刑法应构建完善的破产犯罪规范制度，对破产

过程中个人债务人、债权人以及依法执行破产事务人员可能存在的妨害破产行为加以全面规制，以保障

个人破产程序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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